
弘光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物理治療系面試 

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注意事項 

(一) 進入本校請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健康聲明書」 

1. 面試生請配合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健康聲明書」。 

2. 建議家長或親朋好友們於防疫期間，陪同人員以 1 人為原則，並盡可能

待在開放空間，亦須配合填寫「弘光科技大學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疫健

康聲明書」（請自行影印）。 

3. 面試當日進入本校時，請務必將所填防疫健康聲明書，於校門口交予工

作人員。 

(二) 面試當日請自主配戴口罩，並配合量測體溫，故請考生提前抵達面試場地。 

(三) 面試當日若有咳嗽或流鼻水等上呼吸道症狀者，務必配戴口罩。 

(四) 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參加本校面試之考生，符合下列之一者，應檢附具體事

證向四技申請入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提出申請，本校將依招生聯合會通過

審核後之相關規定辦理。 

1. 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「居家隔離」或「居家檢疫」者； 

2. 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；  

3. 確診病例；  

4. 教育部許可設立之 3 所台商子弟學校無法回國之應屆畢業生；  

5. 於應變機制公布（109 年 3 月 23 日）前已滯留境外且於複試日前 14 天無

法返臺之本國考生。 

(五) 考生於面試當日如有發燒（額溫≧37.5˚C，耳溫超過 38˚C）者，須配戴口罩

並安排至隔離試場應試；陪同人員若於面試當日於警衛室量測體溫為發燒

者，禁止進入校園。 

(六) 若於面試當日為自主健康管理者，須全程配戴口罩及配合量測體溫，並安

排至隔離試場應試。 

(七) 若有任何疫情發生，將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、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

及技專校院招生聯合會之相關規定辦理，並於本校招生組網站公告相關應

變措施。 


